
 

 

苏财院委办〔2022〕14 号 

关于做好学校重大会议活动报备的通知 
 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室、中心）、直属单位： 

     根据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

指挥部办公室印发的文件要求，学校今后凡举办有校外人员

或离校返校人员参加的超过 50人的聚集性活动（包括考试），

承办部门（单位）须提前三天填报备案审批表（见通知附件），

填好后将电子档连同疫情防控方案、应急预案提交至办公室，

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报送区疫情防控综合工作组审批，审批

同意后方可举行。 

 

      

   

 



附件： 

淮安经开区高校重大会议活动备案审批表 

 
填表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

会议（活动）名称： 

 

举办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员、规模、形式： 

主承办单位： 

 

举办必要性说明： 

 

 

 

 

 

参会人员是否含外地参会人员：□有□无 

禁止性提示： 

1.是否有 3 个月内感染过新冠病毒（核酸检测阳性）人员  □是  □否 

2.是否有 10 天内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人员或 7 天内判定为密接

的密接人员  □是  □否 

3.是否 10 天内从境外（澳门除外）来淮返淮人员 □是  □否 

4.是否有 7 日内有国内高中低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（以公开发布为准） □是  □

否     

5.是否有 7 日内有重点疫情地区旅居史人员（以实时疫情情况为准） □是  □

否  

6.是否有重点行业人员（如直接接触进口冷链食品、进口货物人员，集中隔离

场所工作人员等高风险岗位人员，脱离岗位不足 7 天） □是  □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疫情防控方案：□有  □无 疫情应急预案：□有  □无 

区疫情防控综合工作组意见： 

（社会事业局卫健） 

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意见： 

（王晓霖主任签批）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 

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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